附件1

关于开展遗产管理人办理不动产非公证

继承（受遗赠）登记工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县市区自然资源局，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为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改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落实《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21〕24号）和自然资源部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进一步提升不动产登记便利度促进营商环境优化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9号）中“引入遗产管理人制度”的创新改革要求，推进全市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提升不动产登记便利度，现就遗产管理人办理不动产非公证继承（受遗赠）登记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 工作目标
建立遗产管理人不动产登记机制，持续优化不动产非公证继承（受遗赠）登记流程，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
二、适用范围
遗嘱执行人担任、继承人推选、继承人共同担任、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遗产管理人，办理不动产非公证继承（受遗赠）登记的，适用本通知规定。
没有确定遗产管理人的，或者遗产管理人的职责范围不涉及拟申请登记的不动产的，按现行非公证继承（受遗赠）登记的有关规定办理。
三、遗产管理人的产生
（一）被继承人（遗赠人）在遗嘱中明确指定遗产管理人或遗嘱执行人；
（二）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为遗产管理人；继承人为多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
（三）继承人未推选的，由全体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
（四）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
（五）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
四、申请主体
继承开始后，遗产管理人（遗嘱执行人）应依法履行管理遗产职责。涉及不动产处理且需要以非公证形式申请不动产继承登记的，由遗产管理人（遗嘱执行人）和取得不动产的权利人作为申请主体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遗产管理人（遗嘱执行人）和取得不动产的权利人可为同一人。
五、办理流程
（一）遗嘱执行人担任遗产管理人的
遗产管理人、继承人共同到不动产所在地的不动产登记机构进行遗嘱执行人担任遗产管理人资格核验、遗嘱核验，现场签订《遗产管理人声明书》（附件1）。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第二顺序继承人无须到场，无需提交第二顺序继承人身份证明材料。
遗产管理人和取得不动产的权利人可持以下申请材料办理不动产登记：
1.担任遗嘱执行人的遗嘱和遗产管理人声明书 
2.遗产管理人身份证明材料 
3.被继承人（遗赠人）死亡的证明材料 
4.取得不动产的权利人身份证明材料 
5.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6.不动产权证书 
上述情形中，遗嘱对于不动产已确定归属的，由遗产管理人持上述材料申请将不动产直接登记在继承人（受遗赠人）名下。如遗嘱未对不动产归属作出处分，则在资格核验、遗嘱核验时一并提供不动产继承分配方案（附件2）或遗赠扶养协议。
（二）继承人推选遗产管理人的
1. 推选的遗产管理人经公证机关公证的，继承人无须到现场，遗产管理人和取得不动产的权利人可持以下申请材料办理不动产登记:
（1）遗产管理人资格认定公证书 
（2）遗产管理人身份证明材料 
（3）被继承人（遗赠人）死亡的证明材料 
（4）取得不动产的权利人身份证明材料 
（5）不动产继承分配方案或遗嘱（遗赠抚养协议） 
（6）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7）不动产权证书
2. 推选遗产管理人未经公证的
遗产管理人、继承人共同到不动产所在地的不动产登记机构进行遗产管理人资格核验、遗嘱核验，现场签订《遗产管理人声明书》（附件1）。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第二顺序继承人无须到场，无需提交第二顺序继承人身份证明材料。
遗产管理人和取得不动产的权利人可持以下申请材料办理不动产登记:
（1）遗产管理人声明书
（2）遗产管理人身份证明材料
（3）被继承人（遗赠人）死亡的证明材料
（4）取得不动产的权利人身份证明材料
（5）不动产继承分配方案或遗嘱（遗赠抚养协议）
（6）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7）不动产权证书
（三）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的
无需提供遗产管理人有关材料，由全体继承人（受遗赠人）依照《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规定的非公证继承登记流程申请办理继承登记。
（四）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的
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受遗赠人）均放弃继承（受遗赠）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的，应提交由民政部门或村民委员会出具其担任遗产管理人的证明材料及其委托具体人员办理登记业务的委托书（附件3）、被委托人身份证明材料、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遗产清单（不动产证书），由被委托人申请将不动产转移登记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集体所有制组织名下。
（五）人民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的
人民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继承人无须到场，遗产管理人和取得不动产的权利人可持以下申请材料办理不动产登记:
（1）人民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生效法律文书
（2）遗产管理人身份证明材料
（3）被继承人（遗赠人）死亡的证明材料
（4）取得不动产的权利人身份证明材料
（5）不动产继承分配方案或遗嘱（遗赠抚养协议）
（6）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7）不动产权证书
六、工作要求
（一）通过遗产管理人方式申请办理不动产非公证继承（受遗赠）登记的，需履行公告程序。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对拟登记的不动产登记事项，在不动产登记机构门户网站和不动产所在地村委、居委等场所进行公告，公告期为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公告期满无异议的，将申请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
（二）非公证继承对以下事项实施告知承诺制。对于被继承人（遗赠人）名下的普通住宅（不含别墅、自建房）发生继承（受遗赠）时，被继承人（遗赠人）死亡时超过（含）80周岁，申请人无法获取被继承人（遗赠人）父母死亡证明、被继承人（遗赠人）与父母亲属关系证明的；被继承人（遗赠人）死亡时超过（含）80周岁的，申请人无法获取被继承人（遗赠人）未婚且无子女证明的；户籍证明上反映（外）祖父母和孙辈的关系，（外）祖父母和父（母）辈的关系证明，申请人无法获取父（母）子（女）关系证明的。

附件：1. 遗产管理人声明书

      2. 不动产继承分配方案

      3. 授权委托书

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年   月   日
附件1
遗产管理人声明书
被继承人（遗赠人）      （证件类型及证件号：          ）已于  年  月  日死亡，现根据（1、遗嘱 2、继承人共同推选） 由      （证件类型及证件号：             ）担任遗产管理人，对被继承人名下位于（坐落：1、         证号：          ；2、         证号：          ；) 的不动产依照遗嘱或有关法律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有关不动产登记，在此声明：
我（们）已知晓并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关于遗产管理人的权利、义务与责任，通知了全体继承人（受遗赠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规定履行下列职责：
　　（一）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
　　（二）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
　　（三）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
　　（四）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
　　（五）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
（六）采取必要措施对全部法定继承人的身份及与其被继承人的亲属关系进行核实。遗嘱继承的，还应核实确保提供的遗嘱真实、有效且为最后一份遗嘱。
我（们）承诺向不动产登记机构提供的申请材料均真实、合法、有效，并承担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损害的民事责任。
全体继承人签名：

遗产管理人签名（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2
不动产继承分配方案
（模 板）
被继承人（遗赠人）：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死亡时间：                          
现       （证件类型及证件号：          ）作为其遗产管理人，知晓并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关于遗产管理人的权利、义务与责任，通知了全体继承人（受遗赠人），形成了对下列不动产的继承分配方案：

	序号
	坐落
	产权证号
	继承人（受遗赠人）
	份额

	1
	
	
	
	

	
	
	
	
	

	
	
	
	
	

	
	
	
	
	

	2
	
	
	
	

	
	
	
	
	


遗产管理人及全体继承人（受遗赠人）承诺以上事项真实、合法、有效，并承担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损害的民事责任。                

全体继承人（受遗赠人）签名：

遗产管理人签名（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授权委托书
（模 板）
委托人：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类型：             证件号码：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受托人：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类型：             证件号码：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委托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现委托人委托                  为合法代理人，代表委托人办理坐落于         之不动产的以下事项：
1.                                                     
2.                                                    
受托人在其权限范围内依法所作的一切行为，接受问询的行为及签署的一切文件，委托人均予以承认。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